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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167-004

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单位犯罪中已注销公司造成的税款损失能否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追缴

关键词：刑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实际控制人 注销 追缴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至2017年8月，被告人徐某作为被告单位某信息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信息公司）等12家被告单位（详略）及北京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已于2019年1月注销）的实际控制人，伙同被告单位

财务负责人被告人张某甲、出纳被告人张某乙，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通

过制作虚假合同、制造虚假资金流水等手段，让某商贸公司等单位为自己控制

的13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517张，税款合计人民币8260余万元（以下均

为人民币），其中认证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4296张，税款合计7940余万元，造

成国家税款实际损失7640余万元。其中，某科技公司认证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

71张，税款合计235万余元。被告人张某乙从2013年10月至2017年8月参与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3635张，税款合计6880余万元，其中认证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

3452张，税款合计6620余万元。

2020年1月8日，被告人张某甲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张某乙被公安

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同年1月15日，被告人徐某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

被告人徐某到案后以某医疗公司名义退缴100万元；张某甲到案后退缴30万

元，经征求张某甲意见，作为某医疗公司的应缴税款退缴。法院审理期间，被

告单位共退缴1546万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30日作出（2021）京03刑初23号刑事

判决：被告单位某信息公司等12家被告单位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五

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的罚金；被告人徐某等3名被告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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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九年不等的刑罚，并对被告人张某乙适用缓刑；依法追

缴被告单位某信息公司等12家被告单位的应缴税款，移交税务机关，上缴国库

。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单位某信息公司等12家公司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

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数额巨大，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

徐某作为被告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张某甲作

为被告单位的财务负责人，被告人张某乙作为被告单位的出纳，均属于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关于某科技公司所涉税款的追缴问题，因某科技公司在立案侦查

前已注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嫌犯罪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如何进行追诉问题的批复》中“涉嫌犯罪的单位被撤销

、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宣告破产的，应当根据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

，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

责任，对该单位不再追诉”之规定，公诉机关撤销某科技公司的被告单位身份

于法有据。本案系单位犯罪，某科技公司在审理阶段已不具有被告单位身份

，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关能力，其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造成的税款损

失，无法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向其追缴。同时，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某

科技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徐某或公司股东存在财产混同，或涉案赃款实际流向了

实际控制人徐某，故亦无法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直接向被告人徐某追缴。

裁判要旨

在被告单位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关能力，且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存在

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或赃款流向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不宜在刑事判决中

直接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追缴某科技公司所涉税款。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条、第64条、第20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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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

 

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刑初23号刑事判决（2021年

9月30日）


